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规范愚

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保证愚公楼菠萝的质量

和声誉，维护愚公楼菠萝的生产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愚公楼菠萝”，是指在原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的保护范围内，按照标准化生产，产

品质量和品质符合湛江市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愚公楼

菠萝》（DB 4408/T 7—2020）及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菠萝。

第三条 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以原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5 年 117 号）范围为准，

即广东省徐闻县曲界、前山、锦和、下洋、下桥、和安、龙

塘 7 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

第四条 生产、销售愚公楼菠萝和印刷、使用其专用标



志的单位与个人，以及对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实施

管理的机构，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属徐闻县人民政

府所有，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使用。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县政府成立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

办公室（以下简称愚公楼菠萝保护办），愚公楼菠萝保护办

设在徐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主要履行下列

职责：

（一）负责受理生产、经营者提出的愚公楼菠萝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

（二）负责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

的初审和实地核验；

（三）负责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管

理；

（四）负责县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各相关部门在愚公楼菠萝保护办统一协调下，

依照各自职能开展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相关

行业协会应在保护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章 专用标志

第八条 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布的地理标志官方标志及愚公楼菠萝名称组成。



第九条 生产者使用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应向徐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并提

交如下材料：

（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愚公楼菠萝特色质量检验检测报告；

徐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对申请使用专用

标志的生产者的产地进行核验，并报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形式审查。上述申请通过广东省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审核，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合格注册登记后，发

布公告，生产者即可在其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第十条 合法使用人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同时

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愚公楼菠萝，并在

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

DB4408/T 7-2020 或批准公告号：2006 年第 117 号。

第十一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当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

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第十二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采用的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法有：

（一）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容器、标签等



上;

（二）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

上;

（三）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

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

的广告宣传;

（四）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

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五）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

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六）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第四章 生产和销售

第十三条 获准使用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的生产者应当按照相应的标准、管理规范或者规则组织生产

经营，对其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负责。

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生产、仓储、销售台

帐和地理标志使用档案，如实记载产量和地理标志使用情况，

保证地理标志产品产地可以溯源。

鼓励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经营者开展产品特色质量品级

划分。

第十四条 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的销售者,应建立

进货验收和可追溯制度，严禁销售假劣产品。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愚公楼菠萝保护办依法对愚公楼菠萝实施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保护工作进行监督、

举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徐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依法查处。

（一）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愚公楼

菠萝名称的；

（二）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与愚公

楼菠萝名称相似的名称，误导公众的；

（三）将愚公楼菠萝名称用于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

似产品上，即使已标明真实产地，或者使用翻译名称，或者

伴有如“种”“型”“式”“类”“风格”等之类表述的；

（四）在产地范围内不符合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DB4408/T 7-2020 和管理规范要求的产品上使用愚公楼

菠萝名称的；

（五）在产品上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

（六）在产品上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近似或者可能

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者图案标志，误导公众的；

（七）销售上述产品的；

（八）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

（九）其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第十六条 徐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对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范围、质量

特色、标准符合性等方面日常监督管理，定期公开监督检查

情况。

徐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对愚公楼菠萝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规范使用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行为，建立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年

报制度。

第十七条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生产者，营业

执照已注销或者被吊销的，或者相关生产许可证已注销或者

被吊销的，或者已迁出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的，或者不再

从事该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或者未按相应标准组织生产且

限期未改正的，或者在 2 年内未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上

使用专用标志且限期未改正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注销其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停止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并发布公告。

第十八条 获准使用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的注册登记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许可他人使用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二)在产品保护范围以外生产的菠萝上使用愚公楼菠

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三)到未经愚公楼菠萝保护办认可的印刷企业印刷愚

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第十九条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

品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办法》、《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对从事愚公楼菠萝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和保护

工作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弄虚作假、违法违纪办理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和保护

事项，收受当事人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依法依纪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徐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


